
113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工作重點說明
及職災案例討論會



會議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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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/講師

09 : 40-10 : 00 報到 ---

10 : 00-11 40
職業災害案例危害預防措施

討論

1.友達光電(機台維修作業墜落危
害)。
2.矽品精密(手動砂輪機切割作業
物體飛落危害)。
3.台灣康寧(堆高機作業被撞危
害)。
4.台積電(電梯或機台維修作業被
夾危害)。

11:40-12:30
本年度安全衛生工作重點

及配合事項
本局環安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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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達成「持續降低職業災害，促進職場安全衛生，提升園
區工作者福址」之目標(113年度職災千人率1.8以下)。

本局依企業規模及風險程度等採取分級管理策略，強化
監督、宣導及輔導，勤查嚴罰，以達成年度目標。

各事業單位應落實危害辨識並妥善自主管理。對於職災
事件(包含虛驚事件)務必分析原因並全廠改善(列為年度
檢查重點)。

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應確實專職(環保? 消防?)，並依管理
辦法第五條之一規定之職責分工，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
理事項，並落實現場安全觀察，消除不安全狀況及動作。



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

全國 1.29 1.26 1.41 1.55 1.48

中科 1.01 1.05 0.98 1.08 1.11 1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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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

全國 2.718 2.494 2.517 2.57 2.204

中科 2.024 2.081 1.95 2.149 2.198 1.626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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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

重大職災死亡人數

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

全國 85 100 91 85 84

中科 15 33 17 18 17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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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科園區職災統計

中科園區概況 WHY !! 現在爆增為
2.22 !!(118人)

預估全國職災千人率
為1.924



 職安法第37條第1項：

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，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、搶救等措施，並
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、分析及作成紀錄。

 按月列管職災發生及改善情形。

 職災統計月報按時填報：

錯誤態樣：沒職災就沒報、非工作場所職災勾選項目

5

工作場所以外跌倒、參加公司自行車活動、被
撞、出差工作跌倒受傷、蹲廁所沒站好 ?

註記：(非職安法職災，暫列)，勾選非工作場所職災
之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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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110 111 112

被夾、捲 墜落 跌倒 被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 被刺、割、擦傷

109 110 111 112

被夾、被捲 6 4 7 2

墜落、滾落 3 6 5 4

物體飛落 2 0 1 0

跌倒 2 4 2 1
不當動作 1 0 0 0

火災 1 0 0 0

有害物接觸 1 1 1 0

被撞 1 2 1 1

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 1 0 0 0

其他交通事故 0 1 0 0

被刺、割、擦傷 0 1 1 2

物體倒塌、崩塌 0 0 1 2

合 計 18 18 19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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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別
總
計

災害類別前五排行

1 2 3 4 5

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2 跌倒22件 被切、割、擦傷8件 被夾、被捲7件
與有害物之接觸/
不當動作4件

衝撞/其他3件

機械設備製造業 12 跌倒5件 被切、割、擦傷2件
被撞/被夾、被捲/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/

不當動作/其他1件

運輸工具及其零件
製造業

10 跌倒4件 被切、割、擦傷3件 墜落、滾落/被夾、被捲/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件

金屬製品製造業 8 被夾、被捲3件 被撞/被切、割、擦傷/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1件

電腦、電子產品及
光學製品製造業

8 被切、割、擦傷4件 跌倒/被撞/被夾、被捲/其他1件

災
害
類
型
統
計
表

112年災害類型排行(依事業行業別)

職安法第37條所定之職災通報案件共計12件

依職安署職災申報系統

中科園區職災統計—待修
中科園區概況

近年較常發生職災類型比較

資料統計至112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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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營造業違反法條統計

共計137項次

職業安全衛生設
施規則第228條

營造安全衛生設
施標準第19條

職業安全衛
生法第27條

營造安全衛生設
施標準第20條

112年營造以外行業違反法條統計

違反法條情形統計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辦法第12條之1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
訓練規則第17條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
練規則第18條

共計81項次

勞動監督檢查計畫執行情形

勞工健康保護規
則第6條

職業安全衛生設
施規則第281條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辦法第3條

醫護人員人不得從事
其他與勞工健康服務
無關；未確實登錄備
查



常見違反法條
 未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12條之1）

 未依規定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在職教育訓練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）(移工)

 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未設置護罩、護圍等（設施規則第
43條）

 對於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未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
料、光柵失效或bypass（設施規則第57、58條）

 承攬管理之危害告知、共同作業時之監督指揮(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、27條)

 高差超過一．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(設施規則第225條)

 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作業，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(設施規則第228條)

 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(設施規則
第281條)

 搬運、置放、使用有刺角物、腐蝕性物質、毒性物質等，未置備適當之手套、圍裙、裹腿、安
全鞋、安全帽、防護眼鏡、防毒口罩、安全面罩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(設施規則第278條)

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，未指派經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 (設施規則第126條)

 搬運、堆放或處置物料，未採取繩索捆綁、護網、擋樁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以防
止倒塌、崩塌或掉落，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。(設施規則第153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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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災害事件發生主要原因：

跌倒：路面? 裝備? 不安全動作? 不明原因?

被夾、被捲
 未停止機械運轉&上鎖掛籤

 未設置護罩、護圍或連鎖裝置(bypass而失效)

倒塌、崩塌：
 搬運物料未固定

 不當動作(以不適當之方式搬運)、路面高低差

 露天開挖之擋土支撐、物料堆積固定

被撞：廠內堆高機、車輛機械移動時之安全管制措施(指揮
人員、標誌、標線、反光背心、遵守安全規定)

未有適當防護具(電氣機具、化學品)

吊掛作業(操作機具)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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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虔

台中園區

啟嵩

進源

113年勞檢科轄區分配

進源

虎尾園區：志達

后里園區：啟嵩

中興園區：啟嵩

二林園區：進源
(公共工程工地：啟嵩)

七星園區：進源



112年度安全衛生群組合作伙伴績效評比競賽
獲促進會組--亞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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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
謝召集人仁榮及許漢威
協助彙整資料及簡報，參加評比
獲得佳績



113年度活動

 園區優良單位、人員選拔(公文諒達，3月22日前收件)

 毒化物專業應變人員操作級再訓練(6月底前)

 災害應變演練(10月底前)：
 感謝台積電擔任今(113)年演練廠商，自行擬定災害境況後與管理局討論，確定後訂定腳本，演

練經費(場地佈置、茶水、協調會餐點、演練手冊等)由管理局支應，相關行政協調可由管理局支
援。

 今(112)年起tsmc15B、康寧、台灣美光、tsmc15A、晶元、友達台中廠、華邦、友達后里；如
有新進自建廠房廠商視情況邀請。

 請踴躍參加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」之評選活動(即日至本年4月1日止受理企業報
名)

 工安及災防應變研討會

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請現場相關作業主管、各級主管及勞工踴躍參加(發生職災部
門之主管及勞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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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前會函請各園區單位報名，請各單位踴躍參加：



113年度教育訓練期程

 一月：工作重點說明會及職災案例討論

 三月：營造業安全衛生

(含台電包商，施工風險評估、局限空間&高氣溫危害預防)宣導座談會

 三月：機械設備器具安全 (堆高機作業、切割夾捲危害預防及源頭管理法規)

 四月：廠護家族再職教育訓練(公會)(三月初發文)

 五月：火災爆炸危害預防教育訓練

(含高風險工廠製程排氣風管安全管理及宣導) 

 六月：職場霸凌防制相關

 七月：特化、有機危害預防

 九月：職業病危害預防教育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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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其他建議，可隨時提供



113年度重要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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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本局緊急應變通報機制，請各廠配合(04-25658088)：
 委外(雲科大)每季更新緊急應變聯絡人/簡訊聯絡人名單。
 中科園區發生天然災害時(如地震、颱風)將以簡訊/中科工安促進會LINE群組通知各廠家，並請

回報廠內狀況。若尚未加入群組請主動電話通報。

化學品及相關配置資訊、緊急應變聯絡人、應變器材等請確實登錄職安系統化學品
GIS管理資訊系統。(查核未登錄完成者，需整備相關資料至本局辦理)

危險區域劃分及設置防爆電氣、化學品配置資訊、H-CARD置放於門口保全。

勞工健康保護醫護人員設置及執行情形，請確實辦理：

 請落實健康管理措施，本局今年將加強實施檢查，如有需輔導者，請洽轄區檢查員。

需依法實施環境監測事業單位，請務必依規定期程上傳相關計畫及檢測後數據通報
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，以免違反相關規定。

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2項之優先管理化學品，請確實登錄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(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： ttps://prochem.osha.gov.tw/content/info/Index.aspx)

精密機械業油霧滴危害辨識與預防。



其他請各事業單位配合措施(1/2)：

一. 強化安全衛生促進會之功能及運作機制，提升整體績效，並具體呈現成果(各
小組會議後，請將會議紀錄、資料mail公會鎮宇(副知本組陳玉馨小姐
yuhsin@ctsp.gov.tw)，如有臨時議題討論或反映事項亦同。

二. 降低跌倒災害發生(112年度被夾、被捲危害持續改善)：擬訂降災措施，落實
執行，提報改成果。

三. 請促進會各家族協助討論降災措施、目標及成果呈現方式(擬定後據以執行)。

四. 請各廠加強供應鏈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查核，並將查核情形及成果做成紀
錄。

五. 確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落實風險鑑別及危害預防措施。

六. 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(含在職教育訓練)及危害告知，本國勞工或移工皆同。

七. 職災案例分享後，請各廠擴大清查類似風險，確認已採取危害預防，並提供
成果。

15



八. 請踴躍參加國家職安全衛生獎選拔(邀請台灣美光、精密機械家族)。

九. 本局委辦查核計畫缺失改善。

十. 提供應鏈、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、查核督導辦理情形。

績效成果如何呈現? 廠次、改善缺失項數、常見缺失、稽核相片或紀錄

十一.請提供科技防災辦理情形及成果。(辦理內容說明、最近相片3張，一頁PPT)

NOTICE:

職安署對違反職安法(尤其是發生職災事業單位)之處分額度將再修法提高，請落
實自主管理措施，並配合降災策略(如無具體改善證據及成效，又對相關教育訓練
等活動配合度不佳者，依規定之最高罰處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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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請各事業單位配合措施(1/2)：


